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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14:00 起，会期半天。
（2）网络投票时间：2022 年 5 月 26 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 9:15—

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 9:15—15:00 的任意时间。

3.�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中铁商务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
5.�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于永利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本次出席会议股东的总体情况：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及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 27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4,000,446,9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90.0101%。
2．现场会议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的股份 3,480,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78.3000%。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

共 25 人，代表股份 520,446,91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1.7101%。
4． 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或代理人） 共 25 人， 代表股份

320,446,918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7.2101%。 其中现场出席 1 人，代表股份 80,000,000 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 1.8000%；通过网络投票 24 人，代表股份 240,446,91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5.4101%。

5．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
6．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经投票表决，审议通过了

以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4,00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55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9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731％；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2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662％；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9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662％；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9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5.�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9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731％；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2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6.�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1.00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662％；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9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7.�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731％；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2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8.� 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999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731％；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26％。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9.�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28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87.4662％；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2.489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87.4662％；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94％。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0.� 审议通过《关于预计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东风汽车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32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556％；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55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1.�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制

审计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反对 164,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88％； 反对 164,1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2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88％；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3.�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4,00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55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4.� 审议通过《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联

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63％；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7％；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556％；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5.� 审议通过《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根据有关的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关联股东中国铁路投资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6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27％；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37％；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88％； 反对 142,2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68％。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6.� 审议通过《关于为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购

买责任险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为：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反对 164,1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9488％； 反对 164,118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2％；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00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17.�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17.01� 选举于永利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300,9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

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0,9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9544%。
17.02� 选举顾光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10%。
17.03� 选举金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10%。
17.04 选举陈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0,9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0,9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08%。
17.05 选举魏文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0,91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0,9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08%。
18.�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18.01 选举蔡临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2,011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2,01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12%。
18.02 选举马传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301,503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

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301,503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9546%。
18.03 选举潘志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008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独立董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1,0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08%。
19.� 审议《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累积投票方式逐项表决。
19.01 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2,510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

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320,002,51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99.8613%。
19.02 选举高云川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960,302,012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5%，

当选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结果为：同意 280,302,01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的 87.472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1.� 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2.� 见证律师：曹一然、王思晔
3.� 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
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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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

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
大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董事会 5 名非独立董事、3 名独立董事，与 1 名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
新一届董事会；选举产生了第二届监事会 2 名非职工代表监事，与 1 名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
新一届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
产生了董事长、副董事长、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监事会主席，聘任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及证
券事务代表。 现将具体事项公告如下：

一、 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董事选举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于永利先

生、顾光明先生、金波先生、陈锋先生、魏文清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选举蔡
临宁先生、马传骐先生、潘志成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于永利先生、顾光明先生、金波先生、陈锋先生、魏文清先生、蔡临宁先生、马传骐先生、潘
志成先生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张重天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第二届董事会董事及独立董事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铁
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二）董事长、副董事长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选举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全体董事一致同意选举于永利先

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顾光明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同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如下：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马传骐
委员：潘志成、张重天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蔡临宁
委员：马传骐、魏文清
3.�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潘志成
委员：蔡临宁、陈锋
4.�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永利
委员：顾光明、蔡临宁
其中，审计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均占半数以上，且审计委员

会的主任委员（召集人）马传骐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
二、监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一）监事选举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 采用累积投票制的方式选举杨涛先

生、高云川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杨涛先生、高云川先生与公司职工代
表监事柴琦女士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任期自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
代表监事之日起三年。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个人简历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铁
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

（二）监事会主席选举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全体监事一致同意选举杨涛先生

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三、 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
2022年 5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

案》，聘任顾光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聘任滕
涛先生、张重天先生、温克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金波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上述
聘任的高管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董事会确认，公司党委书记于永利先生，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贾领煜先生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上述人员均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
任职资格，未发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
况，未有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并且尚未解除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
国证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任职资格
和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独立董事就公司聘任及确认高级管理人
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独立董事的人数比例符合相关法规的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
性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配偶和直系亲属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期间未担任
公司监事，公司监事会中职工代表监事的比例未低于三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四、公司聘任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情况
2022 年 5 月 26 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

会秘书的议案》，聘任金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聘任李志海
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日止。

金波先生、李志海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金波先生的个人简历
详见公司 2022 年 4 月 27 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上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
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1），李志海先生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公司董事会秘书、证券事务代表的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10-51896871
传真：010-51876750
邮箱： lizhihai@crscl.com.cn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
邮政编码：100055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3.�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5.�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附件
李志海先生简历
李志海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197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经济师。 1995 年

7 月至 2008 年 10 月先后任济南铁路局资金处会计员、助理会计师，济南铁路局财务处价税办
助理会计师、 会计师；2008 年 10 月至 2012 年 12 月先后任济南铁路局财务处运营财务科副科
长，济南铁路局资金结算所计划财务部副部长（主持工作）兼高级会计师；2012 年 12 月至 2017
年 5 月，先后任济南铁路局财务处国有资产科科长、社保财务科科长、综合国资科科长兼高级
会计师；2017 年 5 至 2019 年 7 月先后任中铁特货济南分公司计划财务部经理， 中铁特货南昌
分公司副总经理；2019 年 7 月至 2021 年 8 月任中铁特货公司审计和考核部副部长；2021 年 8
月至今任中铁特货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兼证券事务代表。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法律、法
规以及《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
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有关规定，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独立
判断的态度以及对公司全体股东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现就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
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顾光明先生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

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总经理的情况；未
发现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
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
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公司聘
任顾光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聘任
顾光明先生为公司总经理。

2.�《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公司聘任滕涛先生、张重天先生、温克学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

聘任金波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并确认公司党委书记于永利先生，公司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贾领煜先生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前述高级管理人员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
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担任相应职务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限制担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未发现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
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亦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公司聘任及确认上述高级管理人员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聘任及确认前述高级管理人员。

3.�《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金波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备履

行职责所必须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和管理能力，具备担任董事会秘书的任职资格；未发现有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限制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情况；未发现有违反《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情况；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
未有明确结论的情形； 亦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公
示或者被人民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情形。 公司聘任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同意聘任金波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独立董事签字 ：马传骐 潘志成 蔡临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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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全体监事推举杨涛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应出席监事 3
名，实际出席监事 3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杨涛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结果：赞成 3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监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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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发出会议通知并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全体董事推举于永利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于永利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

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2.�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选举顾光明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3.� 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

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如下：
1.�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马传骐
委员：潘志成、张重天
2.�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蔡临宁
委员：马传骐、魏文清
3.�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潘志成
委员：蔡临宁、陈锋
4.�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主任委员（召集人）：于永利
委员：顾光明、蔡临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4.�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顾光明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

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5.�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滕涛先生、张重天先生、温克学先生担任

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聘任金波先生担任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上述聘任的高管人员任期自本次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经董事会确认，公司党委书记于永利先生，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贾领煜先生为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上述高管人员任期自本次董事会确认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6.�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金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任期

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聘任李志海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监事

会完成换届选举暨选举董事长、监事会主席、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32）。
表决结果：赞成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2.�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有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26 日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中铁特货
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国枫律股字[2022]A0316 号
致：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贵公司）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
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从业办法》）及贵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所
指派律师出席贵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
疫情的影响，本所律师通过视频方式对本次会议进行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贵公司本次会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查验
并发表法律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贵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律
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根据《股东大会规则》第五条及《从业办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
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本所律师对贵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
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贵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董事会召集。 贵公司

董事会于 2022 年 4 月 27 日在相关指定媒体及深圳证券交易所（http://www.szse.cn）公开发布
了《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该通知载明了本次会
议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网络投票的时间及具体操作流程，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
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有权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及登记办法，联系地址、联
系人等事项，同时列明了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并对有关议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贵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 2022 年 5 月 26 日 14:00 在北京市西城区鸭子桥路 24 号中铁商务

大厦中铁特货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平台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上午 9:15-9:25、9:30-11:30 和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26 日 9:15-� 15:00 的任意时间。 经查验， 贵公司本次会
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容一致。

综上所述，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贵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

人的资格。
根据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股东的签名、授权委托书、相关股东身份证明文件、深圳证券

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贵公司及
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 27 人，代表股份
4,000,446,918 股，占贵公司股份总数的 90.0101%。 除贵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和列席
本次会议现场会议的人员还有贵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本所经办律师通过视频方式
对本次会议现场进行了见证。

经查验，上述出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审议及表决的事项为贵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未

对会议通知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本次会议经逐项审议，依照《公司章程》所规定的表决程序，
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0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
2．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9%。

3．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4%。

4．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4%。

5．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9%。

6．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0%；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4%。

7．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9%。

8．表决通过了《关于聘请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3,96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6%；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40,00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999%。

9． 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的议
案》；

表决结果：同意 28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7.4662%；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40,0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40,00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894%。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0．表决通过了《关于预计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2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56%；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44%；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1．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反对

164,118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股。
12．表决通过了《关于确认公司 2021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及 2022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
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13．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
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00,304,7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 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弃权 0 股。

14．表决通过了《关于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非经营性资金占用及其他关
联资金往来的专项说明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304,7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3%；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7%；弃权 0 股。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5．表决通过了《关于中国铁路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00,282,80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27%；反对 142,2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37%；弃权 21,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6%。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16．表决通过了《关于为中铁特货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
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4,000,282,80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59%； 反对
164,1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41%；弃权 0 股。

17.00�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7.01� 选举于永利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300,9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17.02� 选举顾光明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17.03� 选举金波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4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17.04� 选举陈锋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0,9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17.05� 选举魏文清先生为公司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0,91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非独立董事。
18.00�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8.01� 选举蔡临宁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2,01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独立董事。
18.02� 选举马传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301,503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4%，当选为公

司独立董事。
18.03� 选举潘志成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1,008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独立董事。
19.00� 表决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
19.01� 选举杨涛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4,000,002,510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9%，当选为公

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19.02� 选举高云川先生为公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同意 3,960,302,012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965%，当选为公

司非职工代表监事。
现场推举的两名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 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清点，经

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 其中，贵公司对涉及影响中小投
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的相关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独
立董事已就前述相关议案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上述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同意，其中第 17、18、19 项议案涉及董事、监事选举已采用累积
投票方式选出，第 9、10、14、15 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出席会议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公
司已对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叁份。

负 责 人张利国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曹一然 王思晔

2022 年 5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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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 年 5 月 26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四川省成都市西御街 16 号成都银行大厦 5 楼 3 号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2,082,261,95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57.6444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王晖董事长主持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13 人，出席 12 人，董事游祖刚因公务未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7 人，出席 5 人，监事刘守民、龙文彬因公务未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罗铮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部分高管人员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81,704,195 99.9732 257,900 0.0124 299,861 0.0144
2、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80,999,195 99.9394 257,900 0.0124 1,004,861 0.0483
3、 议案名称： 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2 年度财务预算

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1,983,646,448 95.2640 98,315,847 4.7216 299,661 0.0144
4、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82,215,056 99.9977 46,900 0.0023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聘请 2022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32,982,641 97.6334 48,139,054 2.3119 1,140,261 0.0548
6、 议案名称：关于《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2,081,554,756 99.9660 1,000 0.0000 706,200 0.0339
此外，本次会议还向股东汇报了《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二)� 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 5%以上普通股股东 1,581,960,67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5%普通股股东 79,417,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 1%以下普通股股东 420,836,577 99.9888 46,900 0.0112 0 0.0000

其中 :市值 50 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155,593,011 99.9698 46,900 0.0302 0 0.0000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265,243,566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三)�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成 都银行 股份
有限公司 2021 年度
利润 分配预 案的议
案

499,207,277 99.9906 46,900 0.0094 0 0.0000

5

关于成 都银行 股份
有限公 司聘请 2022
年度 会计师 事务所
的议案

449,974,862 90.1294 48,139,054 9.6422 1,140,261 0.2284

(四)�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杜（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卢勇、周泽娜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

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5 月 27 日


